
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管理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落实“技能照亮前程”行动，促进劳动者职业技能提升，简化培训补贴申报流程，优化培训补贴支付方式，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鄂人社发〔2026〕3号)（以下简称“3号”文）等文件精神，制定本实施细则。
[bookmark: _GoBack]第二条  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以下简称为“信用账户”）是指有培训需求、符合文件规定享受培训补贴条件的人员在我市定点培训机构获得免除就业创业培训补贴标准内费用的兑付凭证。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职责
第三条  各级就业部门为信用账户的管理部门，负责信用账户的资格审核、信用额度的授予、定点培训机构补贴申请的兑付审核。各级人社行政部门负责对使用信用账户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三章  授信对象及标准
第四条  建立信用账户并利用信用额度支付培训费用的培训方式适用于符合“3号”文规定的“先垫后补”就业创业培训补贴对象。
第五条  个人信用账户初始信用额度为就业技能培训200-2500元/人,创业培训300-1800元/人，每人每自然年度只能授予一次信用额度，不得重复申请，累计最多享受3次。参训对象参加的就业创业培训、信用账户兑付跨年度的，在补贴兑付成功当年不再授予信用额度。
第六条  参训对象参加就业创业培训，按照其选择培训专业(工种)对应的最高补贴标准扣减信用额度。如遇省、市政策调整，补贴标准做相应调整。
第四章  信用账户建立与授信使用
第7条  信用账户的建立。由培训对象本人填写《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表》(见附件1)，并由定点培训机构汇总，填写《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汇总表》(见附件2),开班时随同开班资料一并报各级就业部门审核确认。
第五章   培训组织实施与管理
第八条  成功取得授信的参训人员，持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定点培训机构参加就业创业培训，用信用额度支付培训费用。报名后无故不参加培训的，取消当年信用额度。
第九条  参训人员参加培训所需培训费用由定点培训机构先行垫付。培训结束后12个月内，定点培训机构提交信用账户使用记录等相关资料向各级就业部门申请就业创业培训补贴。
第十条  定点培训机构根据已授信对象报名情况编制班次，按开班申请、审核确认等程序组织开展培训。
第十一条  各级就业部门按照有关文件规定，通过实地检查、线上人脸识别打卡等方式，对培训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培训质量和效果。
第六章  信用额度兑付
第十二条  培训结业后，由定点培训机构向各级就业部门提出兑付申请，并申报培训补贴。补贴标准按“3号”文规定执行。如遇省、市政策调整，补贴标准做相应调整。
第十三条  信用账户补贴兑付按照定点培训机构申报、各级就业部门初审、各级人社行政部门复审、公示、拨付的流程进行。补贴资金拨付完成后，当次信用账户信用额度自动清零，定点培训机构要及时做好台账记录，并自觉接受相关部门的审计与检查。
第七章  监督与绩效评价
第十四条  各级就业部门对学员个人信用账户审核授信、培训过程跟踪监管等情况进行监督和绩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信用账户的实施管理适时提出调整意见。
第十五条  对弄虚作假、套取培训资金的定点培训机构和人社部门工作人员，按照“3号”文和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处理。同时，将定点培训机构和相关责任人员纳入社会信用失信名单，会同相关部门实行联合惩戒。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开始执行。本细则实施后，本省、市另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
1.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表
2.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汇总表







附件1

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表

	学员姓名
	
	性别
	
	

登记照

	年龄
	
	民族
	
	

	身份证号码
	
	

	现居住地址
	
	

	培训机构
	

	参加培训
类别
	□就业技能培训
□创业培训
□岗前培训
	培训专业及课时
	

	
	
	联系电话
	

	




身份类别
	口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
口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
口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含失地农民）
口城镇登记失业人员
口就业困难人员
口余刑两年内的服刑人员
口戒毒康复人员
口省委省政府批准的其他人员
口符合规定的创业者

	
个人申请
承诺
	本人承诺自愿参加就业创业培训，并申请个人信用账户。填报的内容均真实、准确、有效，如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签字：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各级人社部门和定点培训机构各1份。)
附件2

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汇总表

	培训机构
名称
	
	申报时间
	

	
申请人数
	 
人
	
培训类别
	□就业技能培训
□创业培训
□岗前培训
	
培训专业
	

	培训时间
	

	学员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身份类别
	授信额度
(元)

	
	
	
	
	

	
	
	
	
	

	
	
	
	
	

	
	
	
	
	

	
	
	
	
	

	





定点培训
机构申报
	我机构于   年  月  日对   名拟参训学员进行了身份核实。根据《湖北省就业创业培训补贴管理办法》(鄂人社发〔2026〕3号)和《鄂州市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管理实施细则》有关规定，特申请按照     元/人培训补贴标准对上述  名学员予以授信，请予以审批。
我(单位)承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已知晓就业创业培训个人信用账户申请的有关规定，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完全负责，以上内容均真实、准确、有效，接受并配合相关机构的审计、检查、评估等；如与实际情况不一  致，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同时纳入人社信用记录。

经办人签字：             机构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各级就业
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各级人社行政部门审核意见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二份，各级人社部门和定点培训机构各1份。)


